附件五





切結書

所有　　　　　　號漁船（CT　　　　　　），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之「調整遠洋延繩釣漁業總船數限制作業規定」第4點規定，與附表所列漁船合組船團（如附表），並依「漁業法」第38條規定協商，由本船列入94年辦理減船之對象漁船。本公司並同意承諾本船將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之「調整遠洋延繩釣漁業總船數限制作業規定」第6點規定之返台期限前，返抵國內港口報到，接受解體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此致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

　　　　立切結書人（簽章）：

　　　　代表人：

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　　　　地址或住址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94年 　月　　　日

